
	附件1             就业困难人员认定表

	姓   名
	
	性  别
	
	民族
	
	联系电话
	

	证件类型
	
	证件号码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婚姻状况
	
	身体状况
	
	家庭月收入
	元/月

	户籍所在地
	区        街道（镇）        社区

	原工作单位
	
	失业登记时间
	

	就业意向
	□自谋职业  □自主创业 □灵活就业  □单位招用 □公益事业服务

	家庭成员
信    息
	关系
	姓名
	是否就业
	工作单位
	身体状况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就业困难
人员类别
	□女性40周岁、男性50周岁以上人员 □城镇零就业家庭成员 
□农村零转移就业贫困家庭成员       □抚养未成年子女的单亲家庭成员 
□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员             □连续失业1年以上的人员 
□持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人员    □因失去土地等难以实现就业人员   
□其他人员（请注明）：

	个 人 声 明
    本人承诺，以上信息和提报材料情况属实，没有办理营业执照或投资企业，且没有事实的就业创业行为活动。如与实际情况不一致，自愿放弃享受就业困难人员援助有关政策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（签字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经办机构审核意见

	社区意见
	街道（镇）意见
	区人社部门意见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经办人 ：

   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经办人 ：

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经办人 ：

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注：本表一式三份，经办机构按需留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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